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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整體架構

1. 立法目的

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自107年4月19日施行，鑒於電業法
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可辦理電能直轉供，憑證中心為鼓勵業者同步
辦理直轉供事宜及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以縮短業者整體申請期程，
並提供申請人可以電子化方式辦理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

2. 申請作業程序內涵及架構

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

第一條法源依據
第二條申請流程
第三條申請作業
第四條查核報告簽發

第五條發電量數據回傳
第六條發電量數據查證
第七條憑證核發

第八條發電設備變更及終止
第九條憑證讓與
第十條憑證使用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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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修法架構與內容

3. 修法架構

 增訂提供再生能源憑證資訊中心平台（修正條文第三條）

 明訂現場查核之主要缺點。（修正條文第三條）

 增訂申請文件之設備能源局設備登記文件可於現場查核後補件提出（修正條
文第三條）。

 明訂電能轉供之再生能源憑證核發起始日。（修正條文第五條）

 明定採電能轉供者，應同意中心向提供服務之輸配電業者取得電能轉供者及
使用者之電量資訊，並介接於中心平台作為再生能源憑證核發依據（修正條
文第五條）

 明訂自發自用採餘電躉售者，再生能源憑證核發方式（修正條文第五條）

 明定採電能轉供者，應同意中心向提供服務之輸配電業者取得電能轉供者及
使用者之電量資訊，並介接於中心平台作為再生能源憑證核發依據（修正條
文第五條）

 明定憑證資訊皆登錄於憑證中心平台。（修正條文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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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修法架構與內容(續)

 增訂提供再生能源憑證資訊中心平台（修正條文第三條）

配合電子化趨勢，增訂得以電子化方式進行憑證相關作業，申請人可以電子化方
式辦理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無須填寫書面表單。

第三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款

(一) 申請人得於再生能源憑中心平
台(www.trec.org.tw ) （以下簡稱中
心平台）填具再生能源憑證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提出申請：

(一) 申請人應填具再生能源憑證申
請書(表TC-01)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憑
證中心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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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現場查核之主要缺點。（修正條文第三條）

明訂現場查核之主要缺點包含未使用經檢定核可之電表及採用電表精度未達
0.5 級等事項。

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修法架構與內容(續)

第三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款

(七) 經查核有主要缺點或次要缺
點者，申請人應於十日內提具矯正
計畫（含具體矯正措施及時程），
主要缺點經矯正後需再進行現場查
核確認改善結果。主要缺點及次要
缺點判定原則如下：
1. 主要缺點：電表未經檢定核可、
電表精度未達0.5 級、電力來源不明
確或其他重大缺失事項，易導致發
電量計算不精確或無法確認電力來
源之缺點者。

(七) 經查核有主要缺點或次要缺
點者，申請人應於十日內提具矯正
計畫（含具體矯正措施及時程），
主要缺點經矯正後需再進行現場查
核確認改善結果。主要缺點及次要
缺點判定原則如下：
1. 主要缺點：未使用符合規定之電
表、電力來源不明確或其他重大缺
失事項，易導致電力生產不足、發
電量計算不精確或無法確認電力來
源之缺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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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訂申請文件之設備能源局設備登記文件可於現場查核後補件提出（修正條
文第三條）。

申請人尚未取得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證明文件前，可先行檢附再生能源發
電業籌備創設與擴建許可函者或設備同意備案文件，於設備查核後再檢附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證明文件，加速再生能源憑證案場申請進度。

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修法架構與內容(續)

第三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九款

前述第一款第六目文件，如申請人
尚未取得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證
明文件，可檢附再生能源發電業籌
備創設與擴建許可函者或設備同意
備案文件，於設備施工完竣後先行
辦理設備查核，經查核符合規定並
檢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證明文
件後，始得簽發設備查核報告。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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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電能轉供之再生能源憑證核發起始日。（修正條文第五條）

增加電能轉供者可依據輸配電業者轉供電量起始日，作為再生能源憑證核發
起始日。

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修法架構與內容(續)

第五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款

五、憑證中心接收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之發電量數據。

(一) 申請人取得發電設備查核報
告後，於報告簽發日之次日
起開始累計發電量。透過輸
配電業進行電能轉供者，得
依據輸配電業者轉供電量起
始日，作為再生能源憑證核
發起始日。

五、憑證中心接收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之發電量數據。

(一) 申請人於取得發電設備查核
報告後，於報告簽發日之次
日起即開始累計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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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採電能轉供者，應同意中心向提供服務之輸配電業者取得電能轉供者及
使用者之電量資訊，並介接於中心平台作為再生能源憑證核發依據（修正條
文第五條）

因應電業法轉供業者申請再生能源憑證，為確保憑證核發發數量之正確性，須由
轉供電能之輸配電業者提交相關轉供電能資料予憑證中心。

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修法架構與內容(續)

第五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二款

(二) 發電量回傳方式如下：
1. 電能直供及自發自用者，發
電量回傳採自動回傳方式，
應每五分鐘將發電量回傳至
中心平台；非採自動回傳方
式，申請人須於每月三日前
於中心平台完成前月每日發
電量數據登錄。

(二) 發電量回傳方式如下：
1. 發電量自動回傳至系統。
2. 非採自動回傳方式者，申請
人須於每月三日前提供前月
每日發電資訊予憑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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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自發自用採餘電躉售者，再生能源憑證核發方式（修正條文第五條）

自發自用採餘電躉售者僅針對自用之再生能源電量作為憑證核發依據。

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修法架構與內容(續)

第五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二款

2. 自發自用採餘電躉售者，其
憑證核發數量不得含括躉售
電量，並應每月提交再生能
源電費躉售帳單，經中心平
台扣除躉售電量後核發再生
能源憑證。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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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採電能轉供者，應同意中心向提供服務之輸配電業者取得電能轉供者及
使用者之電量資訊，並介接於中心平台作為再生能源憑證核發依據（修正條
文第五條）

因應電業法轉供業者申請再生能源憑證，為確保憑證核發發數量之正確性，須由
轉供電能之輸配電業者提交相關轉供電能資料予憑證中心。

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修法架構與內容(續)

第五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二款

3. 電能轉供者應每月提供電費
轉供帳單，並同意由提供服
務之輸配電業者提供申請人
之轉供電量資訊，作為再生
能源憑證核發依據。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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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憑證資訊皆登錄於憑證中心平台。（修正條文第七條）

增訂每月核發憑證，並明定憑證資訊皆登錄於憑證中心平台

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作業程序修法架構與內容(續)

第七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款

七、憑證中心每月核發憑證予申請
人，電量累計一千度即核發一張
憑證，並於中心平台登錄核發之
憑證數量。

七、每達一千度累計電量，憑證中
心即核發一張憑證予申請人，並
登錄已核發之憑證數量。



P.13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